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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9_87_8D_E7_c36_51323.htm 一、民法总论 1、宣告失

踪与宣告死亡 宣告失踪，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神情，

依法宣告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自然人为失踪人，以确定其

财产关系的一种制度。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

人失踪达到一定期限后，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宣告该自

然人死亡，以便结束以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

的制度。 二者的区别： 首先，二者设立宗旨不同。 宣告失踪

只是为失踪人指定财产代管人，终止不确定的财产关系。宣

告死亡，结束被宣告死亡人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

系。 其次，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前置程序。既符合宣告

死亡的，又符合宣告失踪的，由申请人选择。 其次，宣告失

踪的申请人没有顺序限制，而宣告死亡的申请人有顺序性。

所谓顺序性，是指前一顺序申请人没有申请的，后顺序人无

权申请。如，配偶宣告失踪，父母宣告死亡的，法院应该宣

告失踪，不能宣告死亡。同一顺序人有申请宣告死亡的，有

申请宣告失踪的，宣告死亡。 最后，法律后果不同。宣告失

踪，法院指定财产代管人，财产代管人有顺序性，而且财产

代管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宣告死亡，终止被宣告死亡的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财产依法继承，婚姻关系归于消灭，

其子女可被他人依法收养。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

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

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

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



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 注意：意外事件宣告死亡，

其起算点是失踪日的当天，而不是次日。 热点：被宣告死亡

人再婚问题的处理办法，如果在宣告判决前再婚的，构成重

婚；如果在宣告判决后再婚的，被宣告死亡人不知道死亡宣

告的，仍然构成重婚，被宣告死亡人知道死亡宣告的，不视

为重婚。 2、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

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届满，丧失其请求

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失效制度。除

斥期间，是指法定的权利的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的经过发生

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我们要注意： 首先，适用对象不同。

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 其次，期

间性质不同。诉讼时效的法定失效期间是可变期间，可以中

止、中断、延长，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能中止、中断、

延长。 最后，法律后果不同。诉讼时效消灭不行使的权利的

胜诉权，即实体意义上的诉权，而不消灭不行使的实体权利

本身，除斥期间则消灭实体权利本身。 注意：保证期间与诉

讼时效。保证期间是典型的除斥期间。一般保证，债权人向

债务人行使了权利，如诉讼或者仲裁，等于向保证人主张了

保证责任，此时，保证期间只能行使一次，一经行使，保证

期间归于消灭。从而使得保证债务适用诉讼时效保护。 3、

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责任 区分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等教

育机构的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未成年在校读书，并不意

味着监护人把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因此，幼儿园、学校等

教育机构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监护人仍然对在校的未成年

人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 注意：根据《民

通意见》第20条指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



部委托给他人。被监护人侵权的责任由监护人承担，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 民法

通则与高法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有关幼儿园、学校等教

育机构的责任变化：首先，前者，学校承担补充责任，后者

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前者针对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后

者将对象扩大到未成年人。最后，前者没有规定第三人对未

成年人侵害的责任承担，后者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承担补

充责任。 学校承担的是过错责任，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4、个人合伙与合伙企业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

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

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

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 起字号的

个人合伙与合伙企业本身没有多大的比较意义。只是鉴于民

法通则、合伙企业法与民诉意见有关起字号的个人合伙诉讼

主体资格规定不一致，造成司法考试中出现严重的分歧。为

了应付考试，特意提出来：起字号的个人合伙，是经过登记

的个人合伙，因此，实质上是合伙企业。但是，由于法律、

司法解释之间的分歧，咨询相关的专家 认为：如果起字号的

个人合伙考题出现在民法中，以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如果考

题出现在民诉中，则以全体合伙人为诉讼当事人。至于合伙

企业，则以合伙企业为诉讼当事人。注意：新大纲将合伙财

产统一为共同共有财产。 5、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无权处

分 无权代理包括狭义的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狭义的无权代

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以他人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

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虽不具备代理权，但因某种表象，足



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代理人对本人有代理权而与代理人为法

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依法直接归本人承担的代理。 

两者的相同点：首先，行为人都没有本人的授权，不具有代

理权。其次，行为人实施的都是民事行为。 两者的不同点：

首先，构成要件不同。无权代理，客观上没有足以使人相信

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由。表见代理，客观上具有足以使第三

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由。其次，狭义的无权代理立足

于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表见代理立足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

利益。最后，法律后果不同。无权代理属效力待定的民事行

为，被代理人追认而确定有效，被代理人的拒绝而绝对无效

。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无权代理、表

见代理与无权处分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方面，

无权代理是指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

而无权处分则是指无权处分人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

另一方面，在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况下，相对人不具有正当理

由信赖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因而相对人是有过失的，不

得适用表见代理制度。而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相对人则可

能是善意的。在无权处分人无权处分他人的动产时，如果受

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可以依法取得该动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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